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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对信息主体的便利，但也使得他们陷入了所谓的“数据全景式监狱”，并且永久性的

记忆给遗忘带来了困扰。被遗忘权是一种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通过删除等手段让相关个人信息被

公众“遗忘”，强调信息自主决定和控制，以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自由流动对个人信息利益的冲击，并

保护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最初，被遗忘权主要是针对刑满释放的罪犯，使其能够在公众眼中被遗忘污

点记录的权利。然而，在信息时代，被遗忘权的内涵得到了扩展，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门议题。本

文首先分析了被遗忘权的概念和属性，为后续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欧盟和美国率先在立法和司法实践

上确立了被遗忘权，但由于法律传统和意识观念的差异，欧盟和美国在被遗忘权的规制上存在明显不同，

形成了各自的体系。这为全球范围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提供了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应该根据自

身国情，在吸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构建。作为互联网大国，我国迫切需要积极思考如何构建

被遗忘权。在我国，确立被遗忘权是一个现实需求，国内已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

互联网企业采取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等都为引入被遗忘权提供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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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information subjects, but it has also made them fal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62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625
https://www.hanspub.org/


刘贺哲 
 

 

DOI: 10.12677/ojls.2023.115625 4399 法学 
 

into the so-called “data panoramic prison”, and permanent memory has brought trouble to forget-
ting.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 kind of right t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subjects. It allows re-
levant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be “forgotten” by the public through deletion and other means. It 
emphasizes the independent decision and control of information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interests in the big data era, and protects the person-
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formation subjects. At firs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as mainly aimed 
at criminals released after serving their sentences, so that they could be forgotten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Howev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onnotation of right to be forgotten has been ex-
panded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attributes of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bsequent 
discussion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ok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legal traditions and 
awarenes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gulations on 
right to be forgotten, forming their own systems. This provides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worldwide. China should construct 
localization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bsorb beneficial experience. As an Internet 
power,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actively think about how to build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 realistic need. The existing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
tection measures taken by Internet enterprises, have provided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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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个人可以要求搜索引擎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特定信息。该权利最

早是经过欧洲司法解释而产生的，欧盟法律将其视为数据隐私中的一部分。因此，该权利通常在欧盟法

律和司法实践中讨论和应用。 
2006 年，西班牙一名受害者要求从一家报纸的存档中移除涉及他的某些信息。2009 年，欧盟法院支

持了这一要求，表示个人有权力要求从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删除某些信息 1。被遗忘权背后的理念是，

个人应该拥有对其在互联网上的出现的信息进行控制的自由。对于不存在公共利益或新闻价值的信息，

个人权利更应该得到保护。如果这些信息对个人的生活和尊严构成了不必要的侵害，则个人可以行使自

己的被遗忘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尽管被遗忘权本质上是为了保护隐私权利，但它也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利益冲突。例如，搜索引擎

可能需要屈服于其他利益，如言论自由和新闻价值，而不是仅仅保护个人隐私。任何法律规定被遗忘权

的具体范围和实际应用都需要在平衡各种利益方面进行权衡。 

Open Access

 

 

1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 v. Agencia Esoan 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May 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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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遗忘权的概念和法律属性 

2.1. 被遗忘权的概念 

本文认为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自主或要求信息控制者采取删除、断开链接、隐匿等手段，以

使相关信息不再公开获取，从而实现被公众遗忘的目的。具体来说，信息主体指特定自然人与网上相关

信息产生可识别性联系的个人。信息控制者不仅限于自然人，还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其能够单独或

与他方合作来决定信息处理的目的和方式。这种个人信息处理涵盖了个人信息流通的各个环节，即对个

人信息进行的任何操作。但个人信息由他人发布，针对因“他为”而陷入风险的情形，信息主体行使被

遗忘权应有更少地限制[1]。 
被遗忘权的保护对象包括互联网上存在与个人有可识别性联系的个人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否已经

公开。为实现被遗忘权的权利义务内容，可以采取删除、隐匿链接等有效消除个人信息的方式，使个人

信息退出公众视野，进而被公众遗忘。 

2.2. 被遗忘权的法律属性 

被遗忘权应被视为具体人格权。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这一人格权客体具有经济利益内涵，但具有

经济利益内涵与被遗忘权属于人格权并不冲突。本文认为被遗忘权属于人格权，并主张其作为具体人格

权存在。一般人格权包括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概念。如果将被遗忘权归入一般人格权的范

畴中，与抽象的价值概念并列，将给对被遗忘权的司法保护带来难题，导致难以做出明确的判决，并产

生预期之外的执行结果。此外，一般人格权的范围过于笼统和抽象，没有明确定义的界限，虽然在填补

具体人格权的漏洞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体现不同人格利益之间的差异。而被遗忘权主要涉及个

人信息的保护，例如出行记录、家庭住址和姓名等个人信息，主要体现了隐私和姓名利益等具体利益。

因此，为了更加具体有效地保护被遗忘权，需要采用特定的侵权救济路径和保障机制，将其纳入法律保

护范畴。将被遗忘权归类为具体人格权更加合适，而将其纳入一般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范畴则与未来人

格权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趋势相悖。 

3. 域外被遗忘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3.1. 美国被遗忘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在美国，与欧洲相比，被遗忘权的保护立法和实践较为有限。目前，美国没有像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GDPR)那样推出全面而明确的被遗忘权立法。然而，美国在一些特定领域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删除的

保护做出了努力。以下是美国在被遗忘权保护方面的一些相关立法和实践： 
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2012 年，《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引入了一些措施，赋予个人请求更正和删

除不准确信息的权利。这项法案为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个人信息的能力。 
加州“橡皮擦法案”：2013 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参议院第 568 号法案，也被称为“橡皮擦法案”。

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允许未成年人删除他们发布的内容和信息。这为未成年人保留被遗忘的权利提

供了法律支持。 
网络服务提供商自愿性删除：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如 Facebook 和 Google，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允许用户删除他们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个人信息。这些公司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愿性删除机制，以

使用户能够对自己的数据行使一定的控制权。 
尽管有以上的立法和实践，美国在被遗忘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目前还没有全国范

围内明确的法律框架来确保个人的被遗忘权。此外，公众和政府之间对于平衡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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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可以说美国在被遗忘权保护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相对滞后，但一些地方性的法

案和互联网公司的自愿性措施为个人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控制权利。未来，随着对个人隐私越来

越关注，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立法和实践来加强被遗忘权的保护[2]。 

3.2. 欧盟被遗忘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在欧盟，被遗忘权的保护立法和实践相对较为全面和具体。以下是欧盟在被遗忘权保护方面的一些

相关立法和实践：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于 1995 年通过了《个人数据保护指

令》，并于 2018 年实施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第 17 条明确确立了“被遗

忘和删除权利”，规定信息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该条例还规定了个人数据处

理的条件、限制和违规处罚等。数据保护机构的监管和执法：各个欧盟成员国设立了数据保护机构，负

责监督和执法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定。这些机构负责处理与被遗忘权相关的投诉和纠纷，并对违反

GDPR 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罚。谷歌的实施措施：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之一，谷歌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来支持被遗忘权的实践。谷歌设立了专门的顾问委员会，审查删除请求，并在透明度报告中公

布移除请求的来源分类、内容分类和移除率等信息。司法实践和案例：自从 GDPR 生效以来，欧洲各国

的法院处理了大量关于被遗忘权的案件。法院根据 GDPR 的规定，并结合个案情况，裁定是否应该删除

特定的个人数据或搜索结果，平衡了信息自由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 
总体而言，欧盟在被遗忘权保护方面采取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立法和实践措施。GDPR 的实施确立

了被遗忘权，并规定了其行使的条件和限制。数据保护机构、司法实践和互联网公司的配合也为被遗忘

权的实施提供了支持。这些措施有助于平衡信息自由和个人隐私的权益。 

3.3. 域外被遗忘权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在新时代，随着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种新技术和新应用层出不穷。个人信息的长期存储、广

泛传播和大规模利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被遗忘权的概念应运而生。被遗忘权保

护个人信息的本质契合了信息数字化的趋势，并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可以满足

个人维护自身社会声誉的需求。在我国，对被遗忘权进行法律保护同样是大势所趋[3]。通过对不同地区

关于被遗忘权制度的差异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被遗忘权与历史背景、对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的偏好

以及对信息经济的追求密切相关。被遗忘权的确立反映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产业规划。因此，在我国对

被遗忘权进行法律保护时，应该理性看待，合理评估利弊，既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也要考虑我国的社会

实际情况，并结合当前产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制度。 

4. 我国被遗忘权的制度构建 

4.1. 我国被遗忘权的保护现状 

尽管我国现行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界定“被遗忘权”的法律术语，但类似于被遗忘权保护的法律规范

并非完全空白。在 2017 年 6 月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2021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以及 2021
年 11 月开始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都含有与信息删除相关的法律规定。其中，《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第 47 条是否规定了我国独特的被遗忘权，仍存在争议。法律是根据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更新的，这

些法律实践都符合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 

4.2. 我国被遗忘权保护的不足 

当涉及到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等权益与其他利益之间产生冲突时，我们需要明确权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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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各方的利益进行合理审视。在涉及公共利益、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法律义务、公共存档以及科

学历史研究等情况下，可能需要排除适用被遗忘权，以实现法律下的利益平衡，并对不同情况给予合理

考虑。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我们需要采用一种标准和方法来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在基于事实判断

的基础上，结合价值判断，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得出更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正确结论。 
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个人信息已经不再相关或不再必要，不再符合数据处

理目的。个人信息处理违反了适用的法律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违反了个人的意愿或者对个人造成了不当

的影响。个人信息处理违反了隐私权或人格权等个人权益的保护原则。 
被遗忘权的行使对象是指存储在网络上、可以被公众查看的个人数据信息。然而，并非所有信息都

符合被遗忘权的行使对象，这个概念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和限制。为了防止滥用被遗忘权，对被遗忘权的

客体施加了一定的条件限制，以确保互联网保留其搜索和传播信息的功能。此外，还需要关注特殊信息

的处理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加快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方面至关重要。 

4.3. 我国被遗忘权制度的具体构建 

4.3.1. 权利主体 
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个人作为自己个人信息的主体，享有被

遗忘权的行使。这意味着个人有权要求控制者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或者限制该信息的处理和传播。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信息数据并不具备人格属性，不应该行使带有人格权性质的权利，如果其数据信息

权益遭到侵犯，应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来请求保护。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获取的个人

信息，只要满足被遗忘权的适用条件，个人都可以主张被遗忘权。这包括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电话

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到的个人信息[4]。 
需要注意的是，被遗忘权并非绝对权利，可能会受到其他权益的平衡和限制。法律和监管机构会在

具体案件中综合考虑个人权益、公共利益、信息自由等多方面因素，维护各项权益之间的平衡。被遗忘

权由于其涉及个人隐私和人格权，因此自然人是最自然的信息主体。自然人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

于成年人来说，被遗忘权的保护并没有特别之处。然而，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尤其是自媒体的迅速发

展，许多未成年人的生活轶事、成长片段等都被记录在网络世界中。同时，由于未成年人过早接触网络

世界，使得未成年人在网络中的群体逐渐庞大，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进行专门保护势在必行。因此，

为了避免未成年人承担过重的信息负担，对未成年人适用被遗忘权非常必要。 
然而，未成年人在身体和心理发育上都尚未成熟，其维权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同时，我们的教育

理念和传统告诉我们，相对于成年人，他们的"过去"可能更需要被宽容和原谅。因此，在为他们提供被

遗忘权保护的同时，也应给予他们优先或特殊的关注，帮助他们正当地行使被遗忘权，并给予他们更多

的机会。 

4.3.2. 权利客体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能够永久保存大量数据信息，因此人们提出了所谓的被遗忘权问题，该权利

仅限于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个人数据信息。2018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17 条列出了几种

情况下允许要求删除信息数据的情形，包括：1) 信息数据的收集不再必要；2) 信息主体撤回先前对信息

处理的同意；3) 信息主体拒绝数据处理；4) 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是非法的；5) 根据欧盟或成员国法律

规定需要删除的信息数据；6) 重复收集个人信息数据。 
考虑到网络中信息的复杂性，并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总结，被要求删除的信息应该具备以下几个

特征：首先，该信息数据应具有可识别性，即通过信息内容可以“识别”特定主体，例如完整姓名、具

体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照片等；其次，该个人信息数据是非法收集的，即未经授权或许可或超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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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范围发布的信息数据。一旦发生非法收集信息数据的情况，该数据就失去了继续存留的必要性，因此

可以视为被遗忘权行使对象；第三，该个人信息数据已经失去时效性，即信息内容在一开始是准确的，

但随着时间流逝，情况发生变化，该信息不再准确，目前在网络上存在也不会给任何主体带来利益；第

四，继续在网络上保留信息数据会对权利主体产生不利影响，如大幅降低社会评价。互联网储存信息的

能力巨大，网络上存在大量数据信息，如果将与个人有关的数据全部删除，将需要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人

力成本，并增加网络运营商的运营成本，不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符合上述范围的数据信息都应该被删除，还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例如考

虑到公共利益、言论自由权保障的限制，以及科学研究或存档等需要的限制等，这是在司法实践中需要

进行的价值权衡问题。 

4.3.3. 利益平衡 
被遗忘权的权利冲突主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信息数据的控制者可以不必履行其作为义务主体所需

履行的义务。这些例外情况包括：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各国人民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通过

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思想与发表观点的自由权利。为了言论自由或信息自由的目的，控制者可以不需要

获得信息数据所有者的同意。法律义务：为了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控制者可以不需要获得信息数据所

有者的同意。公共利益或公共职权：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履行公共职权，控制者可以不需要获得信息数

据所有者的同意。合法请求：针对其他合法的请求，控制者可以不需要获得信息数据所有者的同意。 
在权益平衡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说个人信息自由优先还是公众知情权更重要。最终的结果应当综

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信息主体的权益、信息的性质和涉及的公共利益的重要程度等[5]。尽管在当前高

速发展的数字网络环境中，信息主体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日益突出，对尊重人

格利益也备受推崇，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对被遗忘权的保护。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被遗忘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自 2018 年欧盟正式确立该权利后，许

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在本国或地区的法律体系中建立了相应制度。然而，目前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存

在争议。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认为，目前被遗忘权的权利结构尚不明确，可能会与其他权利产生利益冲突，

并且认为该权利并非我国当务之急。他们指出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较少，贸然引入被遗忘权制

度可能导致与现行法律不协调，因此应审慎考虑引入该制度。然而，全球范围内确立被遗忘权已成为立

法趋势，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在要求。尽管被遗忘权可能与其他权利产生冲突，但可以运用比例原则

进行利益衡量。同时，外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我国确立该制度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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